
证券常识：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的范围有哪些？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

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1/2021_2022__E8_AF_81_E

5_88_B8_E5_B8_B8_E8_c33_41188.htm 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

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投资人因虚假陈述而

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投资人实际损失包括： （一）投资差

额损失； （二）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 前款所

涉资金利息，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按银行同期

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若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发行市场虚假

陈述，导致证券被停止发行的，投资人有权要求返还和赔偿

所缴股款及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的利息。 投资人在基准日

及以前卖出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

与实际卖出证券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

算。 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

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

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

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 投资人持股期间基于股东身份取

得的收益，包括红利、红股、公积金转增所得的股份以及投

资人持股期间出资购买的配股、增发股和转配股，不得冲抵

虚假陈述行为人的赔偿金额。 已经除权的证券，计算投资差

额损失时，证券价格和证券数量应当复权计算。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